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道德行为，指导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业过程中恪守独立性原则，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资产评估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独立性，是指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受不当利害关系和个人偏见影响、不受外界干扰的职业理念。
第三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遵守本准则。

出现本准则未列举的情形时，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评价具体情形对独立性的影响，并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第2章 基本要求
第四条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使拥有相关充分信息的理性第三方，推断其在执业过程中恪守了独立性原则。 
第五条  评估机构应当按照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的要求，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建立独立性风险控制制度，制定独立性风险控制程序。

第六条 评估机构在制定独立性风险控制制度时应当明确独立性风险控制主体，合理界定其在独立性风险控制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独立性风险控制主体通常为与评估业务相关的管理层成员。独立性风险控制主体应当在项目组中树立独立性意识，培训、指导、监督项目组成员保持独立性。 

第七条 独立性风险控制制度框架通常包括： 

（一）独立性风险控制目标设定；

（二）独立性风险识别和判断；

（三）为消除或者降低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采取防范措施；

（四）如果无法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消除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或者将其降低至可以接受的水平，则应当消除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或者拒绝接受该评估业务委托或者终止该评估业务；

（五）对背离独立性风险控制目标的处罚；

（六）独立性声明。
第八条 本准则所称防范措施通常包括：

（1） 将可能影响独立性的项目组成员调离该项目组；

（2） 处置影响独立性的经济利益至可接受水平；

第九条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应按项目签署独立性声明，独立性声明应当作为工作底稿归档保存。

评估机构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进行独立性声明，声明在执行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独立性原则。
第十条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所设定独立性风险控制目标，由独立性风险控制主体对注册资产评估师的独立性声明内容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违背独立性原则，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独立性。

第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按项目记录遵守独立性准则的情况，包括识别影响独立性的风险因素、判断其影响独立性水平的程度、所采取防范措施及独立性结论。

如果需要采取防范措施将某种不利影响降低至可以接受的水平，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记录该不利影响的性质，以及将其降低至可接受水平所采取的措施。

如果需要对某不利影响进行大量分析才能判断是否需要采取防范措施，但注册资产评估师认为该不利影响在可接受水平内，则可以不采取防范措施，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记录不利影响的性质以及得出独立性不受影响的理由。

第3章 操作要求
第十二条 可能影响独立性的事项包括评估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主要近亲属和其他近亲属在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之间存在经济利益、非正常贷款或担保、特定员工及关联业务，以及对评估程序的不当执行。
第十三条 本准则所称主要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本准则所称其他近亲属包括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第十四条 经济利益包括评估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主要近亲属、其他近亲属在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拥有的股权、债权和其他证券以及其他经济利益。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根据拥有经济利益人员的角色、经济利益重要性水平等因素识别和评价对独立性的影响及其严重程度。

（一）评估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或者其主要近亲属在委托方或者被评估单位拥有可能控制或者影响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投资决策的经济利益时，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处置该经济利益，或者拒绝接受该评估业务委托或者终止该评估业务。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其他近亲属在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拥有经济利益时，如果该经济利益未超出独立性风险控制目标可以接受的水平，则可以拥有该经济利益；如果该经济利益产生的不利影响超出独立性目标可以接受的水平，但通过防范措施可以消除不利影响或者将其降低至可以接受的水平时，则应当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第十五条 非正常贷款和担保包括按照非正常的程序、条款和条件从银行或者类似金融机构中取得贷款或者获得贷款担保；从非银行等机构取得贷款或者贷款担保；评估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主要近亲属、其他近亲属对外提供贷款或担保。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根据拥有非正常贷款或担保人员的角色、重要性水平等因素识别和评价对独立性的影响及其严重程度。
（一）评估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主要近亲属在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拥有非正常贷款和担保时，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消除该非正常贷款或担保，或者拒绝接受该评估业务委托或者终止该评估业务。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其他近亲属在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拥有非正常贷款或担保时，如果该贷款或担保未超出独立性风险控制目标可接受水平，则可以拥有该贷款或担保；如果该贷款或担保产生的不利影响超出独立性风险控制目标可接受水平，但通过防范措施可以消除不利影响或者将其降低至可接受水平时，则应当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第十六条 特定员工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处于特定位置的员工，其他处于特定位置的员工是指可以在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向评估业务项目组成员提供相关资料时施加重大影响的人员。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根据特定员工的角色、重要性水平等因素识别和评价对独立性的影响存在与否及其严重程度。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及其主要近亲属是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的特定员工时，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消除该特定员工的影响，或者拒绝接受该评估业务委托或者终止该评估业务。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其他近亲属担任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的特定员工时，独立性控制主体应当评价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并在必要时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者将其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第十七条 关联业务包括评估机构向同一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提供本准则所约束评估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
关联业务将可能因为自我评价、自身利益和过度推介等而影响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准则所约束评估业务时的独立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评价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并在必要时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者将其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第十八条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应无差别对待。不应当因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的国籍、种族、民族、信仰、性别、身份、教育水平等的差异而影响在评估业务中遵循独立性原则。
第十九条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接受资产评估业务委托时，在评估程序执行过程中应保持必要的职业审慎态度，识别任何可能影响独立性的因素，恰当评判其对独立性的影响程度，采取恰当防范措施降低其影响至可接受水平，直至拒绝接受或者终止该评估业务。
第二十条 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接受评估业务委托时应当了解评估业务基本事项，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可能存在的独立性风险事项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识别评估业务对独立性的任何不利影响并采取防范措施将其影响程度降低至可接受水平直至拒绝接受该评估业务委托。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明白，过急的时间要求、预先设定评估结论、重大的评估程序受到人为限制、过低的评估收费及或有收费等都可能是产生独立性风险的不利因素。

第二十一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切实主导评估业务的现场调查工作，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起配合、协助作用。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业过程中在借助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专业人士的协助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职业审慎性，应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的审慎性核查，不得简单依赖由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提供的、但尚未经恰当的验证或者尚未从独立的信息来源处获得确认的关键信息。
注册资产评估师在评定估算过程阶段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排除任何可能对独立性产生干扰的因素。
注册资产评估师提交正式评估报告前，可以与委托方或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的沟通，但不得影响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评估结论的独立判断。
第二十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运用职业判断，任何可能导致注册资产评估师背离客观、公允地执行评估程序的事项，都应当根据独立性风险控制目标，识别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因素，评价该事项对独立性的不利影响程度，必要时采取防范措施消除不利影响或者将其降低至可接受水平，直至拒绝接受该评估业务委托或者终止该评估业务。

第4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准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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